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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9 6 年 度 1 2 6 0 0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工 程 管 理 乙 級 技 術 士 技 能 檢 定 學 科 測 試 試 題  

本 試 題 有 是 非 及 選 擇 各 5 0 題 ， 共 1 0 0 題 ， 每 題 １ 分 ， 計 1 0 0 分 ， 測 試 時 間 為 1 0 0 分 鐘 。  

是 非 題 採 倒 扣 計 分 ， 答 錯 １ 題 ， 倒 扣  0 . 5 分 ， 但 以 扣 完 該 部 分 分 數 為 限 。    准 考 證 號 碼 ：  

另 附 有 答 案 卡 ， 請 在 答 案 卡 上 作 答 。                    姓    名 ：  

一 、 是 非 題 ：  

1 . ( X )  輕 鋼 架 天 花 板 在 高 程 放 樣 後 ， 正 確 施 工 程 序 ， 應 先 安 裝 吊 筋 再 釘 收 邊 條 。  

2 . ( O )  工 地 銲 接 作 業 ， 應 檢 視 四 周 環 境 中 是 否 有 易 燃 物 存 在 ， 且 遠 離 易 燃 物 。  

3 . ( O )  曲 尺 、 角 規 及 經 緯 度 測 量 儀 均 可 用 來 量 測 直 角 。  

4 . ( X )  熱 作 是 屬 於 金 屬 材 料 表 面 加 工 。  

5 . ( X )  依 「 噪 音 管 制 法 」 規 定 ， 在 指 定 管 制 區 內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指 定 為 易 發 生 噪 音 之 設 施 ， 應

先 向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許 可 後 ， 始 得 設 置 ； 設 置 完 成 後 ， 無 須 再 申 請 許 可 即 可 操 作 。  

6 . ( X )  強 化 玻 璃 送 至 現 場 組 裝 時 ， 發 現 尺 寸 過 大 ， 可 以 用 玻 璃 切 割 刀 切 割 修 改 。  

7 . ( O )  天 氣 潮 濕 時 ， 木 器 噴 塗 施 工 容 易 起 白 化 現 象 。  

8 . ( O )  職 業 災 害 分 析 發 現 ， 受 害 者 有 三 分 之 一 是 頭 部 遭 墜 落 物 擊 傷 ， 為 防 止 頭 部 傷 害 ， 使 用 安 全 帽

是 絕 對 必 要 的 。  

9 . ( O )  多 線 式 電 路 係 指 單 相 三 線 式 、 三 相 三 線 式 或 三 相 四 線 式 電 路 。  

1 0 . ( O )  塗 裝 所 使 用 的 重 力 式 噴 槍 ， 塗 料 杯 在 上 方 利 用 大 氣 壓 力 將 塗 料 壓 下 ， 為 噴 塗 作 業 常 用 之 噴 塗

工 具 。  

1 1 . ( X )  一 般 市 面 隔 間 採 用 寬 2 寸 、 厚 1 . 2 寸 、 長 度 8 尺 或 1 2 尺 的 木 材 ， 稱 之 為 板 材 。  

1 2 . ( O )  門 框 在 組 合 完 成 後 ， 要 在 門 框 角 落 釘 上 斜 角 板 或 是 橫 木 板 固 定 ， 以 防 止 門 框 在 搬 運 時 變 形 。

1 3 . ( O )  室 內 裝 修 時 ， 常 為 美 觀 考 量 將 明 管 改 為 暗 管 ， 而 電 線 若 未 穿 套 硬 管 ， 會 增 添 火 災 隱 患 。  

1 4 . ( O )  工 具 損 耗 費 用 ， 應 按 全 部 工 料 費 用 之 百 分 率 計 算 。  

1 5 . ( X )  木 材 之 透 明 噴 漆 ， 一 般 都 與 快 乾 凡 立 水 相 混 合 使 用 ， 以 縮 短 乾 燥 時 間 。  

1 6 . ( O )  防 火 構 造 建 築 物 距 基 地 境 界 線 之 水 平 距 離 在 1 . 5 公 尺 以 內 ， 外 牆 應 具 有 一 小 時 防 火 時 效 。  

1 7 . ( O )  木 作 塗 裝 工 程 作 業 環 境 ， 濕 度 達 8 0 ％ 以 上 ， 塗 膜 會 產 生 白 化 現 象 。  

1 8 . ( O )  貫 穿 防 火 區 劃 牆 壁 或 樓 地 板 之 風 管 ， 應 在 貫 穿 部 位 任 一 側 之 風 管 內 裝 設 防 火 閘 門 或 閘 板 ， 其

與 貫 穿 部 位 合 成 之 構 造 ， 並 應 具 有 一 小 時 以 上 之 防 火 時 效 。  

1 9 . ( O )  金 屬 輕 鋼 架 天 花 板 施 作 如 需 安 裝 較 重 型 燈 具 ， 應 於 燈 具 四 週 增 加 吊 筋 加 強 承 載 力 。  

2 0 . ( O )  室 內 裝 修 涉 及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者 ， 應 由 消 防 主 管 機 關 於 核 發 室 內 裝 修 合 格 證 明 前 ， 完 成 消 防 安

全 設 備 竣 工 檢 查 。  

2 1 . ( O )  強 化 玻 璃 檢 測 方 法 ， 可 以 採 用 偏 光 紙 檢 查 是 否 有 光 線 繞 射 現 象 。  

2 2 . ( X )  分 隔 住 宅 單 位 與 住 宅 單 位 或 住 戶 與 住 戶 或 不 同 用 途 區 劃 間 之 牆 壁 稱 為 分 間 牆 。  

2 3 . ( X )  依「 消 防 法 」規 定，自 民 國 9 5 年 2 月 1 日 起，使 用 燃 氣 熱 水 器 之 安 裝 或 維 修 工 作，仍 可 視 狀

況 由 未 領 有 技 術 士 證 者 為 之 。  

2 4 . ( X )  使 用 鑽 孔 機 、 截 角 機 等 旋 轉 刃 具 作 業 ， 勞 工 手 指 有 觸 及 之 虞 者 ， 應 穿 帶 手 套 保 護 。  

2 5 . ( O )  「 依 危 險 物 及 有 害 物 通 識 規 則 」 工 業 用 溶 劑 應 予 以 標 示 危 險 標 示 。  

2 6 . ( O )  噪 音 管 制 區 內 之 營 建 工 程 ， 所 發 出 之 聲 音 不 得 超 過 噪 音 管 制 標 準 。  

2 7 . ( X )  壓 克 力 具 有 較 好 的 透 明 性 及 化 學 穩 定 性 ， 但 不 易 加 工 及 染 色 是 其 缺 點 。  

2 8 . ( O )  西 德 鉸 鍊 最 大 優 點 ， 是 可 以 校 正 門 扇 的 前 後 平 整 、 左 右 垂 直 、 上 下 一 致 的 特 性 。  

2 9 . ( O )  泥 作 粉 刷 在 表 面 要 求 平 整 光 滑 時 ， 要 用 金 屬 鏝 刀 鏝 光 。  

3 0 . ( O ) 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工 程 日 報 表 ， 可 依 工 程 需 求 自 行 訂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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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1 . ( X )  室 內 丈 量 係 指 尺 寸 丈 量 ， 與 現 場 給 排 水 、 電 信 、 電 力 、 開 關 插 座 紀 錄 無 關 。  

3 2 . ( X )  通 常 裝 潢 施 工 時 ， 箱 體 結 構 釘 接 完 成 後 不 需 修 補 板 面 ， 薄 木 片 即 可 直 接 黏 貼 施 工 。  

3 3 . ( O )  油 性 塗 料 含 較 多 樹 脂 溶 劑 ， 比 水 性 塗 料 具 更 多 毒 性 。  

3 4 . ( O )  依 C N S 規 定 建 築 圖 符 號 英 文 簡 寫 F L 是 地 板 面 線 。  

3 5 . ( O )  自 室 內 經 由 陽 臺 或 排 煙 室 始 得 進 入 之 安 全 梯 稱 為 特 別 安 全 梯 。  

3 6 . ( O )  建 築 結 構 圖 中 的 R B 表 示 加 強 磚 造 構 造 。  

3 7 . ( O )  水 泥 加 水 後 ， 互 相 產 生 化 學 變 化 ， 並 產 生 熱 能 。  

3 8 . ( X )  依 C N S 規 定 為 空 心 磚 牆 之 材 料 構 造 圖 。  

3 9 . ( X )  輕 隔 間 牆 使 用 之 石 膏 板 材 料 進 場 堆 置 時 ， 為 防 止 板 材 變 形 ， 應 採 直 立 靠 牆 堆 置 方 式 。  

4 0 . ( O )  混 凝 土 空 心 磚 牆 較 相 同 厚 度 之 紅 磚 實 心 牆 隔 熱 效 果 為 優 。  

4 1 . ( X )  依 C N S 設 備 圖 例 標 準 ， 此 符 號 在 空 調 及 機 械 設 備 圖 例 中 ， 代 表 回 風 口 。  

4 2 . ( O )  勞 動 檢 查 員 實 施 勞 動 檢 查 ， 認 為 有 必 要 時 ， 可 依 「 勞 動 檢 查 法 」 規 定 ， 得 報 請 所 屬 勞 動 檢 查

機 構 核 准 後 ， 邀 請 醫 師 陪 同 前 往 鑑 定 職 業 病 。  

4 3 . ( O )  地 面 樓 層 達 十 一 層 以 上 之 建 築 物 、 地 下 建 築 物 及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之 場 所 ， 其 管 理 權 人 應 使

用 附 有 防 焰 標 示 之 地 毯 、 窗 簾 、 布 幕 、 展 示 用 廣 告 板 及 其 他 指 定 之 防 焰 物 品 。  

4 4 . ( O )  晴 雨 紀 錄 有 差 異 時 ， 可 向 氣 象 局 申 請 施 工 當 月 紀 錄 為 依 據 。  

4 5 . ( O )  室 內 裝 修 天 花 板 常 以 坪 或 平 方 公 尺 為 慣 用 計 價 單 位 。  

4 6 . ( O )  為 避 免 磚 牆 墨 線 被 砂 漿 遮 蔽 ， 放 樣 時 通 常 均 儘 量 使 墨 線 延 伸 至 壁 體 外 ， 以 便 校 核 。  

4 7 . ( O )  依 C N S 規 定 為 旋 轉 門 。  

4 8 . ( X )  焊 接 是 一 種 很 好 的 金 屬 接 合 方 法 ， 不 需 考 慮 其 強 度 問 題 。  

4 9 . ( O )  供 公 眾 使 用 建 築 物 之 室 內 裝 修 應 申 請 審 查 許 可 。  

5 0 . ( X )  金 屬 塗 裝 之 前 置 作 業 中 ， 表 面 處 理 可 分 為 脫 銹 、 防 銹 二 部 分 。  

二 、 選 擇 題 ：  

1 . ( 1 )  輕 隔 間 牆 使 用 石 膏 板 材 料 封 板 時 ， 每 根 立 柱 皆 應 鎖 螺 釘 ， 且 為 確 保 板 材 之 確 實 鎖 定 於 骨 架 ，

螺 釘 間 距 應 為 3 0 公 分 6 0 公 分 9 0 公 分 1 2 0 公 分 。  

2 . ( 4 )  導 線 之 接 連 處 理 ， 分 岐 連 接 直 徑 2 . 6 公 厘 以 下 之 實 心 線 時 應 纏 繞 多 少 圈 以 上 ？ 2  3  4

 5 。  

3 . ( 2 )  水 泥 牆 面 面 層 粉 刷 的 工 具 為外 角 鏝 刀金 屬 鏝 刀板 尺內 角 鏝 刀 。  

4 . ( 2 )  舖 設 塑 膠 地 磚 為 求 介 面 完 善 平 整 須 用 力 壓 實 ， 致 常 有 粘 劑 滲 出 ， 故 必 須刮 除及 時 用 濕 布

抹 掉用 布 沾 溶 劑 擦 淨等 粘 劑 自 然 脫 落 。  

5 . ( 3 )  使 用 透 明 水 管 來 測 量 水 平 是 利 用畢 氏 定 理萬 有 引 力 定 律連 通 管 原 理虹 吸 管 原 理 。  

6 . ( 3 )  下 列 何 種 不 是 壁 紙 常 用 之 施 工 工 具 ？長 毛 刷塗 糊 機砂 輪 機美 工 刀 。  

7 . ( 1 )  下 列 那 些 步 驟 非 木 器 、 櫥 櫃 家 具 烤 漆 的 必 要 步 驟 ？用 火 烤補 土 批 土噴 底 漆噴 面 漆 。

8 . ( 2 )  集 合 住 宅 為 具 有 共 同 基 地 及 共 同 空 間 或 設 備 ， 並 有 幾 個 住 宅 單 元 以 上 之 建 築 物二 個三 個

五 個十 個 。  

9 . ( 3 )  依 C N S 規 定 建 築 各 層 結 構 平 面 圖 ， 由 各 層 地 板 面 以 上 距 離 多 少 平 切 下 視 1 . 0 m  1 . 2 m 

1 . 5 m  1 . 8 m 。  

1 0 . ( 3 )  勞 工 工 作 場 所 主 要 人 行 道 寬 度 至 少 應 有 6 0 公 分 8 0 公 分 1 0 0 公 分 1 2 0 公 分 。  

1 1 . ( 2 )  強 化 玻 璃 破 損 時 ， 其 破 片 成條 狀顆 粒 狀粉 末 狀片 狀 。  

1 2 . ( 3 )  最 基 本 的 木 器 塗 裝 步 驟 是底 漆 - 素 地 整 理 - 砂 磨 - 面 漆砂 磨 - 底 漆 - 素 地 整 理 - 面 漆素 地 整



0 9 6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工 程 管 理 乙  4 - 3 ( 序 0 0 2 )   

理 - 二 度 底 漆 - 砂 磨 - 面 漆二 度 底 漆 - 砂 磨 - 素 地 整 理 - 底 漆 - 砂 磨 - 面 漆 。  

1 3 . ( 2 )  依 「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理 辦 法 」 規 定 ，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有 下 列 何 項 情 事 者 ， 當 地 主 管 建 築 機 關

應 查 明 屬 實 後 ， 報 請 內 政 部 視 其 情 節 輕 重 ， 予 以 警 告 或 6 個 月 以 上 一 年 以 下 停 止 執 行 職 務 處

分 ？逾 期 未 申 領 登 記 證未 依 審 核 合 格 圖 說 施 工未 如 期 完 工處 新 台 幣 ３ ０ 萬 元 以 下 罰

鍰 。  

1 4 . ( 2 )  年 滿 四 十 歲 以 上 ， 未 滿 六 十 五 歲 之 勞 工 應 多 久 實 施 一 次 一 般 健 康 檢 查 ？每 二 年每 三 年

每 五 年每 六 年 。  

1 5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非 「 建 築 法 」 所 稱 之 建 築 物 主 要 構 造 ？基 礎主 要 樑 柱非 承 重 牆 壁 之 分 間 牆

樓 地 板 。  

1 6 . ( 2 )  工 地 環 境 衛 生 是 指個 人 衛 生整 體 作 業 環 境 衛 生飲 食 衛 生單 作 業 區 衛 生 。  

1 7 . ( 4 )  安 全 標 示 之 外 形 為 圓 形 者 ， 通 常 用 於 何 處 ？一 般 安 全 之 說 明 事 項警 告 事 項注 意 事 項

禁 止 事 項 。  

1 8 . ( 1 )  室 內 裝 修 木 作 加 工 時 ， 採 用 之 實 木 薄 片 厚 度 以 何 者 較 易 工 作 0 . 1 ～ 0 . 3 m m  0 . 4 ～ 0 . 7 m m

 0 . 7 ～ 0 . 9 m m  1 ～ 1 . 5 m m 。  

1 9 . ( 1 )  木 材 之 製 材 方 法 ， 可 分 為 徑 切 與 弦 切 等 方 法 ， 其 中 弦 切 法 所 產 生 之 弦 面 材 ， 其 性 質 為紋 理

美 觀 但 易 變 形紋 理 平 行 、 緻 密 收 縮 少柔 軟 不 易 變 形堅 硬 不 易 變 形 。  

2 0 . ( 2 )  噴 漆 時 產 生 橘 皮 狀 ( o r a n g e  p e e ) 表 面 缺 失 ，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主 要 原 因 ？塗 料 稀 釋 不 當底 材

不 平噴 槍 壓 力 不 適 當噴 槍 距 離 太 遠 或 過 近 。  

2 1 . ( 1 )  石 材 於 施 工 前，應 繪 製 施 工 詳 圖，其 比 例 以 1：1 ~ 1： 5 0  1： 6 0 ~ 1：1 0 0  1 / 1 0 0 ~ 1 / 1 5 0

 1 : 1 5 0 ~ 1 : 2 0 0  為 宜 。  

2 2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非 屬 「 各 類 場 所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設 置 標 準 」 規 定 之 滅 火 設 備 ？滅 火 器室 外 消 防 栓

設 備自 動 撒 水 設 備緊 急 廣 播 設 備 。  

2 3 . ( 3 )  在 圖 號 及 圖 樣 佈 置 時 ， Ａ 是 代 表結 構 圖空 調 圖建 築 圖消 防 設 備 圖 。  

2 4 . ( 4 )  工 作 分 配 表 之 作 用 為控 制 材 料 費控 制 折 舊 費控 制 管 理 工 費控 制 勞 務 費 之 分 配 。  

2 5 . ( 3 )  所 謂 室 內 裝 修 從 業 者 ， 不 包 括 下 列 何 者開 業 建 築 師營 造 業室 內 裝 潢 業室 內 裝 修 業 。

2 6 . ( 1 )  依 規 定 勞 工 於 2 公 尺 3 公 尺 4 公 尺 5 公 尺  以 上 高 度 作 業 ， 即 應 於 該 處 設 置 護 欄 或

護 蓋 等 防 護 設 備 。  

2 7 . ( 4 )  排 水 管 其 橫 支 管 及 橫 主 管 管 徑 小 於 7 5 公 厘 ( 含 7 5 公 厘 ) 時 ， 其 坡 度 不 得 小 於百 分 之 一八

十 分 之 一七 十 五 分 之 一五 十 分 之 一 。  

2 8 . ( 3 )  有 花 紋 或 圖 案 的 壁 紙 、 壁 布 得 先 考 慮 拼 接 花 紋 、 圖 案 之 完 整 性 ， 因 此 拼 接 方 式 常 用企 口 或

斜 拼 接搭 接 或 平 接對 口 或 搭 口 裁 接交 叉 接 口 或 槽 嵌 接 。  

2 9 . ( 2 )  放 樣 作 業 之 次 序 ， 下 列 何 者 為 先 ？註 記定 點拉 線彈 線 。  

3 0 . ( 2 )  依 C N S 設 備 圖 例 標 準， 左 圖 之 消 防 符 號 在 消 防 設 備 圖 中 代 表火 警 警 鈴警 報 發 信 器揚

聲 器手 動 報 警 機 。  

3 1 . ( 2 )  袋 裝 水 泥 建 材 按 倉 儲 發 放 原 則 是先 到 後 用先 到 先 用後 到 先 用後 到 摻 用 。  

3 2 . ( 3 )  依 「 勞 工 安 全 衛 生 法 」 規 定 ， 事 業 單 位 之 勞 工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， 由 何 人 負 執 行 之 責 ？勞 工 安

全 衛 生 管 理 單 位 事 務 主 管勞 工 安 全 衛 生 委 員 會 執 行 秘 書事 業 各 部 門 主 管勞 工 安 全 衛 生

管 理 人 員 。  

3 3 . ( 3 )  窗 簾 布 料 常 用 計 算 單 位 為公 尺坪尺 或 碼立 方 才 。  

3 4 . ( 3 )  核 對 工 程 進 度 是 否 符 合 實 際 進 度 是 屬 於物 料 管 理財 務 管 理工 程 管 理人 事 管 理 。  

3 5 . ( 3 )  給 水 管 通 水 前 之 水 壓 試 驗 ， 應 以 通 水 後 最 高 水 壓 的 1 . 5 倍 ， 持 續 2 小 時 1 . 5 小 時 1 小

時 0 . 5 小 時  其 接 頭 不 漏 水 為 合 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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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6 . ( 3 )  接 戶 開 關 ， 僅 供 應 一 分 路 者 ， 其 接 戶 開 關 額 定 值 ， 不 得 低 於 5 安 培 1 0 安 培 1 5 安 培

2 0 安 培 。  

3 7 . ( 3 )  一 住 宅 空 間 面 積 有 1 6 0 平 方 公 尺 ， 如 用 坪 數 換 算 約 為 ？ 3 2 坪 4 0 坪 4 8 坪 5 6 坪 。  

3 8 . ( 4 )  屋 內 線 路 與 電 訊 線 路 、 水 管 、 煤 氣 管 其 間 隔 ， 無 法 裝 絕 緣 物 隔 離 ， 或 採 用 金 屬 管 、 電 纜 線 等

配 線 方 法 ， 應 保 持 規 定 距 離 為 5 0 公 厘 9 0 公 厘 1 2 0 公 厘 1 5 0 公 厘 。  

3 9 . ( 4 )  輕 隔 間 牆 工 程 若 加 強 骨 架 橫 支 撐，應 由 下 座 板（ 槽 鐵 ）起，每 間 隔 多 少 加 裝 一 支 ？ 3 0 公 分

 6 0 公 分 9 0 公 分 1 2 0 公 分 。  

4 0 . ( 1 )  高 壓 氣 體 之 貯 存 ， 依 規 定 在 其 周 圍 多 少 距 離 內 不 得 放 置 有 煙 火 及 著 火 性 、 引 火 性 物 質 ？ 2

公 尺 3 公 尺 4 公 尺 5 公 尺 。  

4 1 . ( 4 )  依 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 規 定 ， 建 築 物 之 室 內 裝 修 材 料 及 樓 地 板 面 材 料 應 採 用 綠 建 材 ， 其 使 用 率

應 達 室 內 裝 修 材 料 及 樓 地 板 面 材 料 總 面 積百 分 之 二百 分 之 三百 分 之 四百 分 之 五  以

上 。  

4 2 . ( 1 )  依「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理 辦 法 」規 定，室 內 裝 修 業 應 於 許 可 後 六 個 月 內 辦 理 公 司 或 商 業 登 記 ，

如 有 正 當 理 由 者 ， 得 申 請 展 期一 次二 次三 次四 次 。  

4 3 . ( 1 )  一 般 壁 紙 於 施 作 時 ， 如 漿 糊 濃 度 過 高 ， 可 添 加 何 種 物 質 稀 釋 ， 方 便 施 工 ？水松 香 水香

蕉 水甲 苯 。  

4 4 . ( 3 )  依 C N S 規 定 ， 電 氣 設 備 圖 中 ， 代 表電 風 扇吸 頂 燈壁 式 白 熾 燈吊 燈 。  

4 5 . ( 3 )  砌 磚 前 應 將 磚整 理 清 潔隨 地 亂 放充 分 吸 收 水 份在 烈 日 下 曝 曬 乾 。  

4 6 . ( 2 )  現 場 木 作 裝 修 工 程 ， 木 工 多 會 採 用 下 列 何 者 電 動 工 具 作 為 現 場 工 作 鋸 台 ， 以 利 裁 、 切 、 鋸 使

用角 度 切 斷 機電 動 切 溝 機手 提 電 動 鉋電 動 鑽 孔 機 。  

4 7 . ( 2 )  下 列 那 種 不 是 鋼 筋 續 接 的 好 方 法 ？搭 接勾 接瓦 斯 壓 接套 管 式 續 接 。  

4 8 . ( 2 )  木 心 板 作 曲 線 結 構 下 列 何 種 加 工 方 法 最 正 確 ？將 板 材 浸 泡 水 裡取 適 當 等 距 間 隔 ， 鋸 切 深

度 約 5 / 6 用 熱 水 軟 化使 用 噴 燈 烘 烤 。  

4 9 . ( 4 )  住 宅 之 建 築 物 使 用 類 組 為 A - 1  C - 2  D - 5  H - 2 。  

5 0 . ( 4 )  依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規 定，經 中 央 建 築 機 關 認 定，符 合 耐 燃 一 級 之 不 因 火 熱 引 起 燃 燒、熔 化 、

破 裂 變 形 及 產 生 有 害 氣 體 之 材 料 ， 可 視 為防 火 材 料耐 燃 材 料耐 火 板不 燃 材 料 。  

 


